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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詢私立學校教職員依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

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以下簡稱私校退撫條例）規

定，已繳回一次給付總額辦理分期請領，於分期請領專

戶尚未結清前，已自分期請領專戶領取部分給付者，可

否再繳回已領給付至該專戶一案，復請查照。

一、

二、

(一)

 　

復貴會112年7月27日儲金業字第1121001239號函。

本案相關規定：

私校退撫條例第20條規定：「（第1項）退休金給付方

式如下：……二、任職15年以上，由教職員就下列退

休給與，擇一支領之：（一）一次給付。（二）定期

給付。（三）兼領一次給付及定期給付。……（第3
項）定期給付，由教職員以一次給付應領取總額，投

保符合保險法規定之年金保險或由儲金管理會提供分

期請領之設計，作為定期發給之退休金。（第4項）選

擇前項由儲金管理會提供之定期給付，應由儲金管理

會於本條例中華民國108年4月9日修正之條文施行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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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三、

(一)

１、

２、

起6個月內，設計不同收益、風險之投資標的組合，提

供教職員選擇，並應自負盈虧；其定期給付實施、請

領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第9項）本條例施行後退休、資遣教職員，

得繳回原領退休金、資遣給與，依第3項及第4項規定

辦理分期請領。」

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

儲金自主投資及退休金與資遣給與分期請領實施辦法

（以下簡稱分期請領辦法）第5條規定略以，退休、資

遣教職員依本條例第20條第3項或第9項辦理分期請

領，以一次給付應領取之退休金總額或資遣給與為

限；教職員個人分期請領專戶經結清者，不得再繳回

原領退休金或資遣給與，辦理分期請領。

本案說明如下：

教職員依私校退撫條例第20條第1項第2款第2目、第3
目及第3項規定辦理分期請領者：

查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

資遣儲金管理委員會辦理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金與

資遣給與分期請領實施計畫（以下簡稱分期請領計

畫）第4點（一）規定，教職員就其任職年資所累計

之退休金，應依個人規劃決定分期請領專戶準備金

之部位及比率，轉入分期請領帳戶作為分期請領準

備金。

教職員於分期請領準備金完成轉入專戶後，於該專

戶未結清前，由是類人員依轉入之分期請領準備

金，自行至線上專屬平臺設定每期請領金額及選擇

投資標的情形，並依其設定每期請領金額領取定期

給付。是類人員辦理分期請領流程係依其個人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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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１、

２、

３、

四、

分期請領專戶準備金之部位及比率，經委託金融機

構辦理分期請領準備金轉入，並不生教職員自分期

請領專戶領取部分給付後再繳回該專戶之情形。

私校退撫條例施行後退休、資遣教職員依該條例第20
條第9項規定辦理分期請領者：

查私校退撫條例第20條第9項及分期請領辦法第5條
之立法意旨，係為提供已退休、資遣教職員於請領

退休金及資遣給與後，多元運用資金選項，使其老

年生活收入不中斷，而賦予其得辦理分期請領，並

於總額限制內依其個人資金運用情形，分次繳回原

領退休金、資遣給與，而無繳回次數之限制。

是以，是類人員依上開法規辦理分期請領者，繳回

退休金、資遣給與累計總和，應受總額限制，惟不

受繳回次數限制【如以總額限制為新臺幣（以下

同）200萬元為例，已退休、資遣教職員可分4次繳

回50萬元或不限次數繳回達總額限制200萬元為止，

即繳回金額累計至200萬元後不得再繳回】；另分期

請領帳戶一經結清後，亦不得再繳回。

是以，是類人員依上開法規辦理分期請領者，雖自

分期請領專戶領取部分金額，惟不受繳回原領退休

金、資遣給與繳回次數之限制（如以總額限制為新

臺幣200萬元為例，已退休、資遣教職員可分4次繳

回新臺幣50萬元或不限次數繳回達總額限制新臺幣2
00萬元為止，即繳回金額累計至新臺幣200萬元後不

得再繳回），然應受一次給付應領取之退休金總額

或資遣給與限制，以及分期請領專戶經結清後不得

再繳回之限制。

另私校退撫條例於112年6月9日修正第25條第1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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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第24條所定利用職務上機會犯罪，經判決確定者外，

符合離職、資遣教職員，得不領取其依規定核發之離職

或資遣給與，於年滿60歲之日起由貴會發還其未領取離

職或資遣給與本息，或得準用第20條第3項及第4項規定

辦理。是以，上開規定有關準用第20條第3項及第4項
者，亦屬分期請領實施範圍，爰貴會依分期請領辦法第2
條規定，併予配合修正分期請領計畫。

正本：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儲金管理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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